
邯郸市第十七中学收费公示

收费性质 范围
收费项目名

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收退费规定 备注

事业性收

费
高中 学费

一是主城区（丛台

区、邯山区、复兴

区）省级示范性高

中（含在县镇办学

的市直属省级示范

性高中）每生每学

期 700 元，一般高

中为每生每学期

600 元；县镇(含农

村，下同)省级示范

性高中每生每学期

600 元，一般高中每

生每学期 400 元。

二是体育、艺术等

特色普通高中及其

他普通高中附设的

体育、艺术班的学

费标准，可在相应

档次学费标准基础

上上浮 20%。

邯发改监审

〔2018〕16 号

1.学费、住宿费按学期

收取，不得跨学期收

取。

2.学生缴纳学费、住宿

费后，因故退(转)学或

死亡，学校应根据学生

在校时间，按月计退剩

余的学费和住宿费。学

生在校时间，是指学校

规定的报到(或开学)

之日到学生提交转学、

退学申请或死亡之日

的期间。在校时间不足

1个月的按 1个月计

算，每学期按 5个月计

算。按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的学籍管理规定休

学的学生不予退费,复

学后按所在班级学生

的学费、住宿费标准实

行多退少补。

代收费 高中 教科书费

按省物价局、省新

闻出版局核定的零

售价格据实收取。

邯价费〔2012〕

54 号

1.普通高中代收费、服

务性收费项目和标准

及有关规定按照邯价

费〔2012〕54 号规定执

行。

2.缴纳的代收费、服务

性收费，已发生代购代

办事项或已提供服务

的，不退还相关费用

（所缴费用有结余的，

结余部分退还学生），

应将代购实物等发给

学生。尚未发生代购代

办行为或未提供服务

的，应全部退还所交费

用；

教科

书可

以在

学生

自愿

的前

提下

由学

校组

织在

具有

教材

发行

资质

的发

行单

位定

购。



高中、初

中
校服费

不得强制学生购

买，校服采购实行

公开招标，按实际

招标价格据实结

算，并报价格主管

部门和教育行政部

门备案。

邯价费〔2012〕

54 号

城市

享受

低保

待遇

家庭

学生

和农

村经

济困

难家

庭高

中学

生确

需购

买校

服的,

由学

生申

请,经

学校

核实,

费用

由学

校负

担。学

校不

得为

毕业

年级

学生

更换

定做

校服。

高中 军训食宿费

每人每天不超过 30

元，具体标准由学

校或军训基地依照

当地经济发展状况

和居民承受能力在

省最高限价之内确

定，报所在地设区

市价格主管部门备

案后执行。

邯价费〔2012〕

54 号

普通

高中

学校

按教

学计

划组

织新

生军

事训

练时，

在校



外军

训基

地进

行并

食宿

的可

适当

收取

食宿

费，不

得强

制学

生购

买军

训服。

招生考试费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报名考务费：

每生每科次 20 元。

普通高校招生考试

报名费：每人50元。

普通高校招生（夏

季）考试统考科目、

选择性考试科目和

对口招生文化统考

科目：每人每科 40

元。

冀发改价格

〔2019〕1167

号

仅限

高中

参加

学业

水平

考试

和高

考的

学生

初中 作业本费

1-2 年级 12 元/生.

年；

3-6 年级 17 元/生.

年；

7-9 年级 28 元/生.

年；

邯价费〔2012〕

54 号

初中
中考报名考

务费
每人 85 元

邯价费〔2012〕

54 号

初中 一科一辅

按省物价局、省新

闻出版局核定的零

售价格据实收取。

冀教{2012}34

号

注：1.公示清单内项目不得超标准收费；

2.公示清单之外项目收费，家长可以拒缴，并可拨打当地公布的咨询

投诉电话：0310-6269956、0310-6269910






























